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理事会组成及换届办法

(2003 年 6 月 17 日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理事会通过

2010 年 4 月 21 日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理事会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摇 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章程》的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由 21 至 25 名理事组成理事会。 理事会由中国科
学院、中国银行、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工程院
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的代表和热心于科技事业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第三条摇 理事会理事长由中国科学院院长担任;副理事长由中国银行、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荐产生。 中国科学院推荐分管学部工作
的副院长兼任副理事长。

第四条摇 理事会理事由以下人员组成:
1. 中国科学院推荐 2 名理事,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

中国银行等部门各推荐 1 名理事;
2. 中国科学院各学部主任;
3. 理事会推荐中国科学院各学部有代表性的院士各 1 人。
第五条摇 理事会秘书长由中国科学院推荐的理事担任。
第六条摇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每届任期四年,最长不得超过两届。 因特殊情

况需延长任期的,须经理事会 2 / 3 以上理事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
登记管理机关批准ּ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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